
 
系所名稱：
同中文封
面之系所
班別。 

班別另有
法定名稱
者須加法
定班別名
稱。  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○○○○○ 

○○○○○碩士班  

碩士論文審定書  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 

○○○○○○○  

研究生： ○○○  

本論文業經審查及口試合格特此證明  

論文考試委員會召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員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指導教授： ○○○(學歷或職稱 )   

系主任 /所長： ○○○(學歷或職稱 )  

中華民國  ○○○ 年  ○ 月  

20 號字，
單行間距，
末行與後
段距離 2

行。 

中文題目，
同封面之
中文題目。 

20 號字，
單行間距，
末行與後
段距離 2

行。 

研究生姓
名。 

16 號字，
與後段距
離 2行。 

校內委員
及指導教
授不得擔
任論文考
試委員會
召集人。 

16 號字，
單行間距，
末行與後
段距離 2

行。 

稱謂可使
用「學歷」
或「職稱」。 

16 號字，
單行間距，
末行與後
段距離 2

行。 

 16 號字，
單行間距。 


